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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工藝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總說明 

按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一百零五年七月二十七日修

正公布全文一百十三條，依修正後本法第三條，參酌聯合國教育、科學

及文化組織大會二○○三年決議通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將

文化資產定義分成「有形文化資產」與「無形文化資產」，並於同條第

二款無形文化資產之下，將修正前本法第三條第四款「傳統藝術」修正

為「傳統表演藝術」、「傳統工藝」二類；將修正前第三條第五款「民俗

及有關文物」正名為「民俗」並修正其定義；以及增訂「口述傳統」（如

泰雅族史詩吟唱）及「傳統知識與實踐」（如雅美族飛魚祭之捕魚知識

與技術）二類，又依修正後本法第九十三條第三項規定：「各類無形文

化資產之登錄、保存者之認定基準、變更、廢止條件、審查程序、編號、

授予證書、輔助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為使各主管機關辦理各類無形文化資產之登錄、認定其保存者、廢止、

審查等應遵行事項有所依循，並考量各類無形文化資產之屬性、定義及

內涵皆有所不同，經召開數次諮詢會議及參酌實務運作，重新就相關規

定進行適宜性檢討評估，爰按本法第三條第二款所列各目之無形文化資

產類別及第九十三條第三項之法律授權，修正「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

物登錄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修正後名稱為：傳統表演藝術登錄認定

及廢止審查辦法)，暨訂定「傳統工藝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口

述傳統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民俗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及

「傳統知識與實踐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俾免各類無形文化資產

概念混淆。 

茲就訂定「傳統工藝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說明其要點如下： 

一、本辦法之授權依據。（第一條） 

二、定明傳統工藝、重要傳統工藝之登錄基準。(第二條、第三條) 

三、定明傳統工藝保存者之認定條件。(第四條) 

四、定明傳統工藝之登錄認定審議程序。(第五條) 

五、定明辦理傳統工藝登錄認定公告應載明之事項。(第六條) 

六、定明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傳統工藝之登錄認定，函報中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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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備查事項及應檢具之資料。(第七條) 

七、定明頒授傳統工藝保存者證書及記載事項。(第八條) 

八、定明主管機關輔助保存者進行保存維護工作應循之原則。(第九條) 

九、定明傳統工藝廢止或變更其類別之基準。(第十條) 

十、定明廢止傳統工藝保存者認定之事由及相關事項。(第十一條) 

十一、定明傳統工藝及其保存者之廢止程序。(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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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工藝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九

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二條 傳統工藝應具可追溯歷史脈

絡、顯現持續累積與發展之軌跡，其登

錄並應符合下列基準之一： 

一、具有藝術價值。 

二、具時代或流派特色。 

三、顯著反映族群或地方之審美觀。 

四、顯著反映族群或地方之生活特色並

具代表性。 

一、 定明登錄傳統工藝之基準。 

二、第一項序文定明登錄傳統工藝，除應

具無形文化資產「可追溯歷史脈絡、

顯現持續累積與發展軌跡」世代累積

變化發展過程之共通條件外，並應具

備有藝術價值、時代或流派特色或能

顯著反映族群或地方之審美觀者。 

三、參酌本法第三條第二款第二目傳統

工藝之定義「指流傳於各族群與地方

以手工製作為主之傳統技藝」，定明

登錄傳統工藝，應符合第一款至第四

款所列基準其中之一，包括：(一)藝

術價值；(二)該項傳統工藝之歷史與

流派；(三)能顯著反映族群或地方之

審美觀；(四)為生活實用並具族群或

地方生活特色之代表性者。 

第三條 重要傳統工藝之登錄，除依前條

基準外，應具有重大意義及高度文化代

表性，並符合下列基準之一： 

一、反映族群或地方之藝術表現。 

二、在歷史與社會變遷下，具文化生命

力，持續傳承及實踐。 

三、參與實踐之地方、社群或族群認同

其為社會生活或文化特色重要之

一環，具有代表性。 

定明重要傳統工藝之基準，為具前條傳統

工藝登錄基準，且有重大意義及高度文化

代表性外，並應符合藝術價值、文化生命

力、參與實踐之地方、社群或族群之認同

度等基準之一。 

第四條 傳統工藝保存者之認定，應符合

下列各款條件： 

一、熟知並能正確體現該登錄項目之知

識、技藝及文化表現形式。 

二、具該登錄項目之傳習能力及意願。 

三、在文化脈絡下為適當者。 

一、按無形文化資產作為文化資產保存

的對象是技藝而非個人，但人是技藝

體現與傳承之必要媒介，爰配合本法

第九十一條第三項規定，定明主管機

關認定無形文化資產保存者應同時

具備之條件，包括應該登錄項目之知

識、技藝、文化表現形式有一定掌握

與體現能力，爰於第一款定明；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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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傳習該項無形文化資產能力與意

願，爰於第二款定明；並於文化脈絡

下能獲得其他實踐者認同，爰於第三

款定明。 

二、另第二款所稱「傳習」，指特定社群

內不同世代間知識與技藝傳遞之活

動，並不限於傳統師徒傳授之形式，

併予敘明。 

第五條 主管機關為傳統工藝之登錄及

保存者之認定，依下列程序為之： 

一、現場訪查，並說明相關事項。 

二、經審議會審議並作成登錄及認定處

分之決議。 

三、作成登錄及認定處分，辦理公告，

並通知處分相對人。 

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登錄認

定者，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一、定明登錄傳統工藝及認定保存者之

程序。 

二、另參酌現行無形文化資產登錄程序

執行、操作現況，於第一款定明現場

訪查時，應向受訪查者「說明相關事

項」之內容，包括登錄為無形文化資

產的意義、登錄理由、登錄後相關權

利義務，以及登錄審查通過與否相關

考量與狀況等。若受訪者對登錄事宜

存有疑慮，或者受訪者內部尚未取得

共識等，則不宜繼續推動登錄審查。

該款程序之必要性，係參照 UNESCO

提倡的原則，由於相關的實踐者是無

形文化資產的主體，因此在審查前須

取得相關實踐社群之知情同意

(informed consent)。 

第六條 主管機關辦理前條第三款之公

告，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名稱及登錄類別。 

二、登錄項目內容描述。 

三、保存者基本資料。 

四、登錄與認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五、公告日期及文號。 

前項公告，應揭示於主管機關公布

欄三十日，並刊登政府公報、新聞紙或

資訊網路。 

定明辦理傳統工藝登錄及其保存者認定

公告應載明之程序及事項，其登錄項目

如：編織、染作、刺繡、製陶、窯藝、琢

玉、木作、髹漆、剪粘、雕塑、彩繪、裱

褙、造紙、摹搨、作筆製墨及金工等，以

及屬本法第三條第二款無形文化資產之

傳統工藝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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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

第五條第四款函報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應具備下列資料： 

一、公告資料。 

二、現場訪查資料。 

三、審議會會議紀錄。 

四、登錄項目及其保存者基礎資料。 

五、其他相關事項。 

定明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函報中央主管

機關備查程序，以及應備之資料內容。 

第八條 主管機關應就傳統工藝保存

者，頒授載明下列事項之證書： 

一、保存者姓名或團體名稱。 

二、保存者編號。 

三、登錄項目、名稱。 

四、認定日期及文號。 

五、認定機關。 

定明主管機關認定保存者，賦予編號、授

予證書及證書應載明事項。 

第九條 主管機關於保存維護計畫中提

出保存者輔助原則與方法，應依登錄項

目特性、現況及保存維護需求整體評

估。 

由於登錄項目之特性、現況與保存維護需

求等都各有不同，主管機關應予以整體評

估，提出保存者之輔助原則與方法，爰定

明主管機關輔助保存者進行保存維護工

作應循之原則。 

第十條 主管機關為傳統工藝登錄之廢

止或變更其類別，應符合下列基準之

一： 

一、原登錄所依據之事實已大幅改變，

致滅失或減損其價值。 

二、其他特殊事項。 

一、 定明傳統工藝廢止或變更其類別之

條件。 

二、 按無形文化資產是一種「活的文化資

產」，因此隨著時代、社會而有所改變

乃是其常態。登錄的目的，固然並不在

侷限或固定某種特定的表現形式，惟期

藉由登錄有助其核心價值更受重視、進

而保存傳遞到未來世代。準此，倘於登

錄該項無形文化資產時，反映其核心價

值的事實與狀態已大幅改變，致滅失或

減損其價值，得由主管機關廢止原登

錄。爰於第一款、第二款定明廢止傳統

工藝或變更其類別之條件。 

第十一條 保存者因死亡、變更、解散或

其他特殊理由而無法執行保存維護計

畫者，主管機關得廢止該保存者之認

定。 

已登錄之傳統工藝，依前條廢止

定明廢止傳統工藝保存者認定之事由及相

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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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其保存者之認定應同時廢止。 

保存者之認定經廢止者，其榮銜得

予保留。 

第十二條 傳統工藝登錄或保存者認定

之廢止或變更，準用登錄或認定程序辦

理。 

前項登錄之廢止或變更類別，為直

轄市、縣（市）登錄者，應報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 

定明傳統工藝及其保存者之廢止程序。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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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傳統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總說明 

按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一百零五年七月二十七日修

正公布全文一百十三條，依修正後本法第三條，參酌聯合國教育、科學

及文化組織大會二○○三年決議通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將

文化資產定義分成「有形文化資產」與「無形文化資產」，並於同條第

二款無形文化資產之下，將修正前本法第三條第四款「傳統藝術」修正

為「傳統表演藝術」、「傳統工藝」二類；將修正前本法第三條第五款「民

俗及有關文物」正名為「民俗」並修正其定義；以及增訂「口述傳統」

（如泰雅族史詩吟唱）及「傳統知識與實踐」（如雅美族飛魚祭之捕魚

知識與技術）二類，又依修正後本法第九十三條第三項規定：「各類無

形文化資產之登錄、保存者之認定基準、變更、廢止條件、審查程序、

編號、授予證書、輔助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為使各主管機關辦理各類無形文化資產之登錄、認定其保存者、廢

止、審查等應遵行事項有所依循，並考量各類無形文化資產之屬性、定

義及內涵皆有所不同，經召開數次諮詢會議及參酌實務運作，重新就相

關規定進行適宜性檢討評估，爰按本法第三條第二款所列各目之無形文

化資產類別及第九十三條第三項之法律授權，修正「傳統藝術民俗及有

關文物登錄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修正後名稱為：傳統表演藝術登錄

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暨訂定「傳統工藝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

「口述傳統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民俗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

及「傳統知識與實踐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俾免各類無形文化資

產概念混淆。 

茲就訂定「口述傳統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說明其要點如下： 

一、本辦法之授權依據。（第一條） 

二、定明口述傳統、重要口述傳統之登錄基準。(第二條、第三條) 

三、定明口述傳統保存者之認定條件。(第四條) 

四、定明口述傳統之登錄認定審議程序。(第五條) 

五、定明辦理口述傳統登錄認定公告應載明之事項。(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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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定明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口述傳統之登錄認定，函報中央主

管機關備查事項及應檢具之資料。(第七條) 

七、定明頒授口述傳統保存者證書及記載事項。(第八條) 

八、定明主管機關輔助保存者進行保存維護工作應循之原則。(第九條) 

九、定明口述傳統廢止或變更其類別之基準。(第十條) 

十、定明廢止口述傳統保存者認定之事由及相關事項。(第十一條) 

十一、定明口述傳統及其保存者之廢止程序。(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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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傳統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九

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二條 口述傳統應具可追溯歷史脈

絡、顯現持續累積與發展之軌跡，其登

錄並應符合下列各款基準： 

一、所傳遞之知識、價值觀、起源遷徙

敘事、歷史、規範等內容，具文化

意義並具一定之完整性。 

二、表現形式及實踐仍維持一定之傳統

方式。 

一、定明登錄口述傳統之基準。 

二、第一項序文定明登錄口述傳統，除應

具無形文化資產「可追溯歷史脈絡、

顯現持續累積與發展軌跡」世代累積

變化發展過程之共通條件外，依本法

第三條第二款第三目規定：「口述傳

統：指透過口語、吟唱傳承，世代相

傳之文化表現形式」，定明其登錄基

準並應同時兼具內容具一定完整

性、以及實踐型態具有一定傳統面貌

之第一款、第二款基準。 

三、又第二款所稱「實踐仍維持一定傳統

方式」，係指在該族群或地方之文化

認知中，合宜進行口述傳統之人、

時、地，且其表現形式保留傳統實踐

方法，具有歷史價值，如祭詞僅能由

具有特定身分者，於在特定儀式中誦

念。 

第三條 重要口述傳統之登錄，除依前條

基準外，應具有重大意義及高度文化代

表性，並符合下列基準之一： 

一、在歷史與社會變遷下，具文化生命

力，持續傳承及實踐。 

二、參與實踐之地方、社群或族群認同

其為社會生活或文化特色重要之

一環。 

定明重要口述傳統之基準，為具前條口述

傳統登錄基準，且有重大意義及高度文化

代表性外，並應符合第一款文化生命力、

第二款參與實踐之地方、社群或族群之認

同度等基準之一。 

第四條 口述傳統保存者之認定，應符合

下列各款條件： 

一、熟知並能正確體現該登錄項目之知

識、語言能力及文化表現形式。 

二、具該登錄項目之傳承能力及意願。 

三、在文化脈絡下為適當者。 

一、定明口述傳統保存者之認定基準。 

二、按無形文化資產作為文化資產保存

的對象是技藝而非個人，但人是技藝

體現與傳承之必要媒介。爰配合本法

第九十一條第三項規定，於本條定明

主管機關認定口述傳統保存者應同

時具備之條件，包括應對該登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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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知識、語言能力、文化表現形式有

一定掌握與體現能力，爰於第一款定

明；且具有傳習該項無形文化資產能

力與意願，爰於第二款定明；並於文

化脈絡下能獲得其他實踐者認同，而

不違反該項口術傳統相關傳統規

範，如特定儀式中之祭詞僅能由具一

定身分者念誦，爰於第三款定明。 

三、另第二款所稱「傳承」，係指特定社

群內不同世代間知識、語言能力與文

化表現形式傳遞之活動，不限特定傳

授形式。 

第五條 主管機關為口述傳統之登錄及

保存者之認定，依下列程序為之： 

一、現場訪查，並說明相關事項。 

二、召開說明會。 

三、經審議會審議並作成登錄及認定處

分之決議。 

四、作成登錄及認定處分，辦理公告，

並通知處分相對人。 

五、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登錄認

定者，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一、定明登錄口述傳統及認定保存者之

程序。 

二、另參酌現行無形文化資產登錄程序

執行、操作現況，於第一款定明現場

訪查時，應向受訪查者「說明相關事

項」之內容，包括登錄為無形文化資

產之意義、登錄理由、登錄後相關權

利義務，以及登錄審查通過與否相關

考量與狀況等。若受訪者對登錄事宜

存有疑慮，或者受訪者內部尚未取得

共識等，則不宜繼續推動登錄審查。

此為參考 UNESCO 提倡的原則，由

於相關的實踐者是無形文化資產的

主體，因此在審查前須取得相關實踐

社 群 之 知 情 同 意 (informed  

consent)。 

三、第二款定明於現場訪查後應「召開說

明會」，其目的係為向審查項目之關

係人公開說明登錄、審查相關事項，

並確認登錄審查所推薦之保存者其

代表性與適當性，能為出席說明會關

係人多數認可。又口述傳統，多涉及

相關實踐者內部之傳統規範、要求，

爰受推薦之保存者，其代表性、適當

性，應於公開說明會中確認較為妥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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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主管機關辦理前條第四款之公

告，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名稱及登錄類別。 

二、登錄項目內容描述。 

三、保存者之基本資料。 

四、登錄與認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五、公告日期及文號。 

前項公告，應揭示於主管機關公布

欄三十日，並刊登政府公報、新聞紙或

資訊網路。 

定明辦理口述傳統登錄及其保存者認定

公告應載明之程序及事項，其登錄項目

如：史詩、神話、傳說、祭歌、祭詞、俗

諺等，以及屬本法第三條第二款無形文化

資產之口述傳統類別。 

第七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

第五條第五款函報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應具備下列資料： 

一、公告資料。 

二、現場訪查資料。 

三、說明會會議記錄。 

四、審議會會議紀錄。 

五、登錄項目及其保存者基礎資料。 

六、其他相關事項。 

定明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函報中央主管

機關備查程序，以及應備之資料內容。 

第八條 主管機關應就口述傳統保存

者，頒授載明下列事項之證書： 

一、保存者姓名或團體名稱。 

二、保存者編號。 

三、登錄項目、名稱。 

四、認定日期及文號。 

五、認定機關。 

定明主管機關認定保存者，賦予編號、授

予證書及證書應載明事項。 

第九條 主管機關於保存維護計畫中訂

定保存者輔助原則與方法，應依登錄項

目特性、現況及保存維護需求整體評

估。 

由於登錄項目之特性、現況與保存維護需

求等都各有不同，主管機關應予以整體評

估，提出保存者之輔助原則與方法，爰定

明主管機關輔助保存者進行保存維護工

作應循之原則。 

第十條 主管機關為口述傳統登錄之廢

止或變更其類別，應符合下列基準之

一： 

一、原登錄所依據之事實已大幅改變，

致滅失或減損其價值。 

二、其他特殊事項。 

一、 定明口述傳統廢止或變更其類別之

條件。 

二、 按無形文化資產是一種「活的文化資

產」，因此隨著時代、社會而有所改變

乃是其常態。登錄的目的，固然並不在

侷限或固定某種特定的表現形式，惟期

藉由登錄有助其核心價值更受重視、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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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保存傳遞到未來世代。準此，倘於登

錄該項無形文化資產時，反映其核心價

值的事實與狀態已大幅改變，致滅失或

減損其價值，得由主管機關廢止原登

錄。爰於第一款、第二款定明廢止口述

傳統或變更其類別之條件。 

第十一條 保存者因死亡、變更、解散或

其他特殊理由而無法執行保存維護計

畫者，主管機關得廢止該保存者之認

定。 

已登錄之口述傳統，依前條廢止

時，其保存者之認定應同時廢止。 

保存者之認定經廢止者，其榮銜得

予保留。 

定明廢止口述傳統保存者認定之事由及相

關事項。 

第十二條 口述傳統登錄或保存者認定

之廢止或變更，準用登錄或認定程序辦

理。 

前項登錄之廢止或變更類別，為直

轄市、縣（市）登錄者，應報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 

定明口述傳統及其保存者之廢止程序。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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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總說明 

為使各主管機關辦理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之登錄或指定、廢

止、審查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有所依循，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現改

制為文化部)於九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訂定發布「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

文物登錄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並於九十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修正。 

按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一百零五年七月二十七日修

正公布全文一百十三條，依修正後本法第三條，參酌聯合國教育、科學

及文化組織大會二○○三年決議通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將

文化資產定義分成「有形文化資產」與「無形文化資產」，並於同條第

二款無形文化資產之下，將修正前本法第三條第四款「傳統藝術」修正

為「傳統表演藝術」、「傳統工藝」二類；將修正前本法第三條第五款「民

俗及有關文物」正名為「民俗」並修正其定義；以及增訂「口述傳統」

（如泰雅族史詩吟唱）及「傳統知識與實踐」（如雅美族飛魚祭之捕魚

知識與技術）二類，又依修正後本法第九十三條第三項規定：「各類無

形文化資產之登錄、保存者之認定基準、變更、廢止條件、審查程序、

編號、授予證書、輔助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為使各主管機關辦理各類無形文化資產之登錄、認定其保存者、廢

止、審查等應遵行事項有所依循，並考量各類無形文化資產之屬性、定

義及內涵皆有所不同，經召開數次諮詢會議及參酌實務運作，重新就相

關規定進行適宜性檢討評估，爰按本法第三條第二款所列各目之無形文

化資產類別及第九十三條第三項之法律授權，修正「傳統藝術民俗及有

關文物登錄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修正後名稱為：傳統表演藝術登錄

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暨訂定「傳統工藝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

「口述傳統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傳統知識與實踐登錄認定及廢

止審查辦法」，以及參考前揭「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登錄指定及廢

止審查辦法」有關「民俗及有關文物」之規定，訂定「民俗登錄認定及

廢止審查辦法」。 

茲就訂定「民俗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說明其要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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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辦法之授權依據。（第一條） 

二、定明民俗、重要民俗之登錄基準。(第二條、第三條) 

三、定明民俗保存者之認定條件。(第四條) 

四、定明民俗之登錄認定審議程序。(第五條) 

五、定明辦理民俗登錄認定公告應載明之事項。(第六條) 

六、定明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民俗之登錄認定，函報中央主管機

關備查事項及應檢具之資料。(第七條) 

七、定明頒授民俗保存者證書及記載事項。(第八條) 

八、定明主管機關輔助保存者進行保存維護工作應循之原則。(第九條) 

九、定明民俗廢止或變更其類別之基準。(第十條) 

十、定明廢止民俗保存者認定之事由及相關事項。(第十一條) 

十一、定明民俗及其保存者之廢止程序。(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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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九

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二條 民俗應具可追溯歷史脈絡、顯現

持續累積與發展之軌跡，其登錄並符合

下列各款基準： 

一、民間高度認同，並持續自主、自發

參與。 

二、顯著反映族群或地方社會生活及文

化之特色。 

三、其表現形式及實踐仍保留一定之傳

統方式。 

一、定明登錄民俗之基準。 

二、第一項序文定明登錄民俗，除應具無

形文化資產「可追溯歷史脈絡、顯現

持續累積與發展軌跡」世代累積變化

發展過程之共通條件外，另依本法第

三條第二款第四目規定：「民俗：指

與國民生活有關之傳統並有特殊文

化意義之風俗、儀式、祭典及節慶。」

以及現行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

登錄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二條第

一項第二款各目所定傳統性、地方

性、歷史性、文化性及典範性等民俗

及有關文物之登錄基準，定明民俗之

登錄基準並應同時符合民俗之自主

性、地方特色，以及仍保留一定傳統

方式之歷史價值。 

三、又第三款所稱「其表現形式及實踐仍

保留一定之傳統方式」，係指於族群

或地方文化認知中，合宜進行該項民

俗之人、時、地，且其表現形式保留

傳統實踐方法，具有歷史價值。 

第三條 重要民俗之登錄，除依前條基準

外，應具有重大意義及高度文化代表

性，並符合下列基準之一： 

一、在歷史與社會變遷下，具文化生命

力，持續傳承及實踐。 

二、參與實踐之地方、社群或族群認同

其為社會生活或文化特色重要之

一環。 

定明重要民俗之基準，為具前條民俗登錄

基準，且有重大意義及高度文化代表性

外，並應符合第一款之文化生命力、第二

款參與實踐之地方、社群或族群之認同度

等基準之一。 

第四條 民俗保存者之認定，應符合下列

各款條件： 

一、充分了解該登錄項目之知識、技術

及文化表現形式。 

一、定明民俗保存者之認定基準。 

二、按無形文化資產作為文化資產保存

的對象是技藝而非個人，但人是技藝

體現與傳承之必要媒介。爰配合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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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協助推動該登錄項目保存維護工

作之能力及意願。 

三、在文化脈絡下為適當者。 

第九十一條第三項規定，於本條定明

主管機關認定民俗保存者應同時具

備之條件，包括應對相關知識、技術

與文化表現形式具有一定程度的認

識，爰於第一款定明；保存者具有協

助該登錄項目推動保存維護工作的

能力與意願，爰於第二款定明；並於

文化脈絡下為適當者，爰於第三款定

明。 

三、另第三款所謂「在文化脈絡下為適當

者」，指在該提報項目之實踐者所共

有的群體中，被認可為適當且關鍵之

參與者。 

第五條 主管機關為民俗之登錄及保存

者之認定，依下列程序為之： 

一、現場訪查，並說明相關事項。 

二、召開說明會。 

三、經審議會審議並作成登錄及認定處

分之決議。 

四、作成登錄及認定處分，辦理公告，

並通知處分相對人。 

五、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登錄認

定者，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一、定明登錄民俗及認定保存者之程序。 

二、另參酌現行無形文化資產登錄程序

執行、操作現況，於第一款定明現場

訪查時，應向受訪查者「說明相關事

項」之內容，包括登錄為無形文化資

產之意義、登錄理由、登錄後相關權

利義務，以及登錄審查通過與否相關

考量與狀況等。若受訪者對登錄事宜

存有疑慮，或者受訪者內部尚未取得

共識等，則不宜繼續推動登錄審查。

此為參考 UNESCO 提倡的原則，由

於相關的實踐者是無形文化資產的

主體，因此在審查前須取得相關實踐

社群之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 

三、第二款定明於現場訪查後應「召開說

明會」，其目的係為向審查項目之關

係人公開說明登錄、審查相關事項，

並確認登錄審查所推薦之保存者其

代表性與適當性，能為出席說明會關

係人多數認可。又民俗，係為多數人

約定俗成的風俗習慣，有其特殊特定

之禮俗規範、禁忌等，或其實踐者為

不特定多數人，爰該保存者認定之代

表性與適當性，應於公開說明會中確

認較為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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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主管機關辦理前條第四款之公

告，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名稱及登錄類別。 

二、登錄項目內容描述。 

三、保存者之基本資料。 

四、登錄與認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五、公告日期及文號。 

前項公告，應揭示於主管機關公布

欄三十日，並刊登政府公報、新聞紙或

資訊網路。 

定明辦理民俗登錄及其保存者認定公告

應載明之程序及事項，其登錄項目如：風

俗、儀式、祭典及節慶等，以及屬本法第

三條第二款無形文化資產之民俗類別。 

第七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

第五條第五款函報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應具備下列資料： 

一、公告資料。 

二、現場訪查資料。 

三、說明會會議紀錄。 

四、審議會會議紀錄。 

五、登錄項目及其保存者基礎資料。 

六、其他相關事項。 

定明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函報中央主管

機關備查程序，以及應備之資料內容。 

第八條 主管機關應就民俗保存者，頒授

載明下列事項之證書： 

一、保存者姓名或團體名稱。 

二、保存者編號。 

三、登錄項目、名稱。 

四、認定日期及文號。 

五、認定機關。 

定明主管機關認定保存者，賦予編號、授

予證書及證書應載明事項。 

第九條 主管機關於保存維護計畫中訂

定保存者輔助原則與方法，應依登錄項

目特性、現況及保存維護需求整體評

估。 

由於登錄項目之特性、現況與保存維護需

求等都各有不同，主管機關應予以整體評

估，提出保存者之輔助原則與方法，爰定

明主管機關輔助保存者進行保存維護工

作應循之原則。 

第十條 主管機關為民俗登錄之廢止或

變更其類別，應符合下列基準之一： 

一、原登錄所依據之事實已大幅改變，

致滅失或減損其價值。 

二、其他特殊事項。 

一、 定明民俗廢止或變更其類別之條件。 

二、 按無形文化資產是一種「活的文化資

產」，因此隨著時代、社會而有所改變

乃是其常態。登錄的目的，固然並不

在侷限或固定某種特定的表現形式，惟

期藉由登錄有助其核心價值更受重

視、進而保存傳遞到未來世代。準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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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於登錄該項無形文化資產時，反映其

核心價值的事實與狀態已大幅改變，致

滅失或減損其價值，得由主管機關廢止

原登錄。爰於第一款、第二款定明廢止

民俗或變更其類別之條件。 

第十一條 保存者因死亡、變更、解散或

其他特殊理由而無法執行保存維護計

畫者，主管機關得廢止該保存者之認

定。 

已登錄之民俗，依前條廢止時，其

保存者之認定應同時廢止。 

保存者之認定經廢止者，其榮銜得

予保留。 

定明廢止民俗保存者認定之事由及相關事

項。 

第十二條 民俗登錄或保存者認定之廢

止或變更，準用登錄或認定程序辦理。 

前項登錄之廢止或變更類別，為直

轄市、縣（市）登錄者，應報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 

定明民俗及其保存者之廢止程序。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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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知識與實踐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總說明 

按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一百零五年七月二十七日修

正公布全文一百十三條，依修正後本法第三條，參酌聯合國教育、科學

及文化組織大會二○○三年決議通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將

文化資產定義分成「有形文化資產」與「無形文化資產」，並於同條第

二款無形文化資產之下，將修正前本法第三條第四款「傳統藝術」修正

為「傳統表演藝術」、「傳統工藝」二類；將修正前本法第三條第五款「民

俗及有關文物」正名為「民俗」並修正其定義；以及增訂「口述傳統」

（如泰雅族史詩吟唱）及「傳統知識與實踐」（如雅美族飛魚祭之捕魚

知識與技術）二類，又依修正後本法第九十三條第三項規定：「各類無

形文化資產之登錄、保存者之認定基準、變更、廢止條件、審查程序、

編號、授予證書、輔助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為使各主管機關辦理各類無形文化資產之登錄、認定其保存者、廢

止、審查等應遵行事項有所依循，並考量各類無形文化資產之屬性、定

義及內涵皆有所不同，經召開數次諮詢會議及參酌實務運作，重新就相

關規定進行適宜性檢討評估，爰按本法第三條第二款所列各目之無形文

化資產類別及第九十三條第三項之法律授權，修正「傳統藝術民俗及有

關文物登錄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修正後名稱為：傳統表演藝術登錄

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暨訂定「傳統工藝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

「民俗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口述傳統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

及「傳統知識與實踐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俾免各類無形文化資

產概念混淆。 

茲就「傳統知識與實踐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說明其要點如

下： 

一、本辦法之授權依據。（第一條） 

二、定明傳統知識與實踐、重要傳統知識與實踐之登錄基準。(第二條、

第三條) 

三、定明傳統知識與實踐保存者之認定基準。(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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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定明傳統知識與實踐之登錄認定審議程序。(第五條) 

五、定明辦理傳統知識與實踐登錄認定公告應載明之事項。(第六條) 

六、定明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傳統知識與實踐之登錄認定，函報

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事項及應檢具之資料。(第七條) 

七、定明頒授傳統知識與實踐保存者證書及記載內容等。(第八條) 

八、定明主管機關輔助保存者進行保存維護工作應循之原則。(第九條) 

九、定明傳統知識與實踐廢止或變更其類別之基準。(第十條) 

十、定明廢止傳統知識與實踐保存者認定之事由及相關事項。(第十一

條) 

十一、定明傳統知識與實踐及其保存者之廢止程序。(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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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知識與實踐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九

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二條 傳統知識與實踐應具可追溯歷

史脈絡、顯現持續累積及發展之軌跡，

其登錄並應符合下列各款基準： 

一、顯著反映族群或地方及環境互動下

形塑之生活特色。 

二、所承載之傳統知識內容具一定系統

性與完整性。 

一、定明登錄傳統知識與實踐之基準。 

二、第一項序文定明登錄傳統知識與實

踐，除應具無形文化資產「可追溯歷

史脈絡、顯現持續累積及發展軌跡」

世代累積變化發展過程之共通條件

外，另依本法第三條第二款第五目規

定：「傳統知識與實踐：指各族群或

社群，為因應自然環境而生存、適應

與管理，長年累積、發展出之知識、

技術及相關實踐」，定明其登錄基準

並應同時兼具第一款所定與環境互

動下形塑之生活特色，以及第二款所

承載之傳統知識內容具一定系統性

與完整性等二款基準。 

第三條 重要傳統知識與實踐之登錄，除

依前條基準外，應具有重大意義及高度

文化代表性，並符合下列基準之一： 

一、在歷史與社會變遷下，具文化生命

力，持續傳承及實踐。 

二、參與實踐之地方、社群或族群認同

其為社會生活或文化特色重要之

一環。 

定明重要傳統知識與實踐之基準，為具前

條傳統知識與實踐登錄基準，且有重大意

義及高度文化代表性外，並應符合第一款

之文化生命力、第二款參與實踐之地方、

社群或族群之認同度等基準之一。 

第四條 傳統知識與實踐保存者之認

定，應符合下列各款條件： 

一、充分了解該登錄項目之知識、技術

及文化表現形式。 

二、具協助推動該登錄項目保存維護工

作之能力及意願。 

三、在文化脈絡下為適當者。 

一、定明傳統知識與實踐保存者之認定

基準。 

二、按無形文化資產作為文化資產保存

的對象是技藝而非個人，但人是技藝

體現與傳承之必要媒介。爰配合本法

第九十一條第三項規定，定明主管機

關認定傳統知識與實踐保存者應同

時具備之條件，包括應對相關知識、

技術與文化表現形式具有一定程度

的認識，爰於第一款定明；具有協助

該登錄項目推動保存維護工作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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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與意願，爰於第二款定明；並於文

化脈絡下為適當者，爰於第三款定

明。 

三、另第三款所謂「在文化脈絡下為適當

者」，指在該提報項目之實踐者所共

有的群體中，被認可為適當且關鍵之

參與者。 

第五條 主管機關為傳統知識與實踐之

登錄及保存者之認定，依下列程序為

之： 

一、現場訪查，並說明相關事項。 

二、召開說明會。 

三、經審議會審議並作成登錄及認定處

分之決議。 

四、作成登錄及認定處分，辦理公告，

並通知處分相對人。 

五、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登錄認

定者，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一、定明登錄傳統知識與實踐及認定保

存者之程序。 

二、另參酌現行無形文化資產登錄程序

執行、操作現況，於第一款定明現場

訪查時，應向受訪查者「說明相關事

項」之內容，包括登錄為無形文化資

產之意義、登錄理由、登錄後相關權

利義務，以及登錄審查通過與否相關

考量與狀況等。若受訪者對登錄事宜

存有疑慮，或者受訪者內部尚未取得

共識等，則不宜繼續推動登錄審查。

此為參考 UNESCO 提倡的原則，由

於相關的實踐者是無形文化資產的

主體，因此在審查前須取得相關實踐

社 群 之 知 情 同 意 (informed  

consent)。 

三、第二款定明於現場訪查後應「召開說

明會」，其目的係為向審查項目之關

係人公開說明登錄、審查相關事項，

並確認登錄審查所推薦之保存者其

代表性與適當性，能為出席說明會關

係人多數認可。又傳統知識與實踐，

多涉及特定內部規範或其實踐者為

不特定多數人，爰該保存者認定之代

表性與適當性，應於公開說明會中確

認較為妥當。 

第六條 主管機關辦理前條第四款之公

告，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名稱及登錄類別。 

二、登錄項目內容描述。 

三、保存者之基本資料。 

定明辦理傳統知識與實踐登錄及其保存

者認定公告應載明之程序及事項，其登錄

項目如：漁獵、農林牧、航海、曆法及相

關祭祀等宇宙觀、生態知識、身體知識及

其技術與實踐等，以及屬本法第三條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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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登錄與認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五、公告日期及文號。 

前項公告，應揭示於主管機關公布

欄三十日，並刊登政府公報、新聞紙或

資訊網路。 

款無形文化資產之傳統知識與實踐類別。 

第七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

第五條第五款函報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應具備下列資料： 

一、公告資料。 

二、現場訪查資料。 

三、說明會會議紀錄。 

四、審議會會議紀錄。 

五、登錄項目及其保存者基礎資料。 

六、其他相關事項。 

定明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函報中央主管

機關備查程序，以及應備之資料內容。 

第八條 主管機關應就傳統知識與實踐

保存者，頒授載明下列事項之證書： 

一、保存者姓名或團體名稱。 

二、保存者編號。 

三、登錄項目、名稱。 

四、認定日期及文號。 

五、認定機關。 

定明主管機關認定保存者，賦予編號、授

予證書及證書應載明事項。 

第九條 主管機關於保存維護計畫中訂

定保存者輔助原則與方法，應依登錄項

目特性、現況及保存維護需求整體評

估。 

由於登錄項目之特性、現況與保存維護需

求等都各有不同，主管機關應予以整體評

估，提出保存者之輔助原則與方法，爰定

明主管機關輔助保存者進行保存維護工

作應循之原則。 

第十條 主管機關為傳統知識與實踐登

錄之廢止或變更其類別，應符合下列基

準之一： 

一、原登錄所依據之事實已大幅改變，

致滅失或減損其價值。 

二、其他特殊事項。 

一、定明傳統知識與實踐廢止或變更其

類別之條件。 

二、按無形文化資產是一種「活的文化資

產」，因此隨著時代、社會而有所改變

乃是其常態。登錄的目的，固然並不

在侷限或固定某種特定的表現形式，惟

期藉由登錄有助其核心價值更受重

視、進而保存傳遞到未來世代。準此，

倘於登錄該項無形文化資產時，反映其

核心價值的事實與狀態已大幅改變，致

滅失或減損其價值，得由主管機關廢止

原登錄。爰於第一款、第二款定明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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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知識與實踐或變更其類別之條件。 

第十一條 保存者因死亡、變更、解散或

其他特殊理由而無法執行保存維護計

畫者，主管機關得廢止該保存者之認

定。 

已登錄之傳統知識與實踐，依前條

廢止時，其保存者之認定應同時廢止。 

保存者之認定經廢止者，其榮銜得

予保留。 

定明廢止傳統知識與實踐保存者認定之事

由及相關事項。 

第十二條 傳統知識與實踐登錄或保存

者認定之廢止或變更，準用登錄或認定

程序辦理。 

前項登錄之廢止或變更類別，為直

轄市、縣（市）登錄者，應報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 

定明傳統知識與實踐及其保存者之廢止

程序。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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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保存者登錄認定廢止審查辦

法總說明 

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稱本法)業於一百零五年七月二十七日修

正公布全文一百十三條，依修正後本法第九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所稱

文化資產保存技術，指進行文化資產保存及修復工作不可或缺，且必須

加以保護需要之傳統技術；其保存者，指保存技術之擁有、精通且能正

確體現者。」，增列對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保存者之定義，以及第九十

六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就已列冊之文化資產保存技術，

擇其必要且需保護者，審查登錄為文化資產保存技術，辦理公告，並報

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中央主管機關得就前條已列冊或前項已登錄之文化

資產保存技術中，擇其急需加以保護者，審查登錄為重要文化資產保存

技術，並辦理公告。前二項登錄文化資產保存技術，應認定其保存者。

文化資產保存技術無需再加以保護時，或其保存者因死亡、喪失行為能

力或變更等情事，主管機關得廢止或變更其登錄或認定，並辦理公告。

直轄市、縣(市)廢止或變更者，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前四項登錄及

認定基準、審查、廢止條件與程序、變更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修正主管機關「登錄」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認

定」保存者之審議程序，並授權中央主管關訂定相關辦法。 

為使各主管機關辦理登錄及認定、審查、廢止等應遵行事項有所依

循，經召開數次諮詢會議及參酌相關立法例，爰訂定「文化資產保存技

術及保存者登錄認定廢止審查辦法」，其要點如下： 

一、本辦法之授權依據。（第一條） 

二、定明文化資產保存技術、重要文化資產保存技術之登錄基準。(第

二條、第三條) 

三、定明文化資產保存技術保存者之認定條件。(第四條) 

四、定明文化資產保存技術之登錄認定審議程序。(第五條) 

五、定明頒授保存者證書及應載明事項。(第六條) 

六、定明辦理文化資產保存技術登錄認定之公告應載明事項及辦理程

序。(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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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定明函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應檢具之清冊及其應載明之事項。(第

八條) 

八、定明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保存者之廢止基準。(第九條) 

九、定明文化資產保存技術與保存者廢止、變更應辦理程序及相關事項。

(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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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保存者登錄認定廢止審查辦

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九

十六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二條 文化資產保存技術（以下簡稱保

存技術）之登錄，應為經主管機關指定

或登錄之各類文化資產保存修復有實

際需要且必須加以保護者，並符合下列

基準之一： 

一、有形文化資產之保存、修復、維護

等工作不可或缺之傳統技術。 

二、無形文化資產實踐中不可或缺物件

製作、修復之傳統技術；其技術具

有一定專業性、針對特定無形文化

資產之實踐所發展，並對表現該無

形文化資產價值具有顯著作用。 

三、前二款傳統技術操作上必要工具之

製作修理、或材料之生產製造之傳

統技術及知識。 

一、按保存技術的登錄，應由文化資產保

存修復具體需求而產生，爰定明文化

資產保存技術須為「文化資產保存修

復有實際需要且需加以保護者」，始

由主管機關為登錄審查，以達文化資

產存法（以下簡稱本法）文化資產保

存維護目的。 

二、主管機關登錄之保存技術，除為「文

化資產保存修復有實際需要且必須

加以保護者」外，並應符合第一款至

第三款基準之一：(一)第一款定明該

保存技術係有助於有形文化資產保

存、修復、維護之傳統技術者。(二)

第二款定明該保存技術係為實踐並

表現該無形文化資產價值所必要物

件之製作、修復之傳統技術者，如布

袋戲之於無形文化資產，則該布袋戲

所需戲偶、戲服與傳統戲台之製作、

修復等傳統技術，即屬本款所稱保存

維護上必要之保存技術。(三)另登錄

保存技術的目的，係為保存維護有

形、無形文化資產歷史、藝術與科學

等文化資產價值，故保存、傳習與活

化該保存技術所必要之工具及相關

材料生產製造之傳統技術及知識，亦

屬保存技術之一種，爰於第三款基準

定明為實踐保存技術所必要之工具

製作與修理技術，以及相關材料的生

產、製造的傳統技術與知識。 

第三條 重要保存技術之登錄，中央主管

機關應擇下列急需保護者為之： 

依本法第九十六條第二項所定「急需加以

保護者」之意旨，定明中央主管機機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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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瀕臨滅失之虞。 

二、其特殊性對文化資產保存、修復具

有全國性之重大影響。 

錄重要保存技術之基準。 

第四條 保存技術保存者之認定，應同意

將該技術保存、傳承及公開，並符合下

列各款條件： 

一、充分掌握該項保存技術所需相關知

識及執行程序。 

二、正確體現、執行該項保存技術之能

力。 

三、傳習該項保存技術之溝通及輔導能

力。 

保存者為團體者，其認定除前項基

準外，並應符合下列各款條件： 

一、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 

二、以操作該保存技術為團體之主要活

動。 

一、依本法第九十五條第二項、第九十七

條第一項規定，於第一項定明主管機

關認定之保存者，其應同時具備之條

件，包括保存者主觀上應有將保存技

術保存、傳承及公開之意願，與客觀

上具有充分掌握保存技術知識、執行

程序、運用所需工具或材料、領導、

溝通、教育輔導、協助保存技術保

存、傳習與活化意願等能力。 

二、第二項定明主管機關認定之保存者如

屬多數人之團體者，其應符合之條

件。 

第五條 主管機關為保存技術之登錄及

保存者之認定，依下列程序為之： 

一、現場訪查，並說明相關事項。 

二、經審議會審議並作成登錄及認定處

分之決議。 

三、作成登錄及認定處分，辦理公告，

並通知處分相對人。 

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登錄及

認定者，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一、定明登錄保存技術及認定保存者之程

序。 

二、另參酌現行無形文化資產登錄程序執

行、操作現況，於第一款定明現場訪

查時，應向受訪查者「說明相關事項」

之內容，包括登錄為保存技術以及認

定為保存者之意義、登錄認定基準、

登錄認定後相關權利義務，以及登錄

認定審查通過與否相關考量與狀況

等。 

第六條 主管機關應就保存技術保存

者，頒授載明下列事項之證書： 

一、保存者之姓名或團體名稱。 

二、保存者編號。 

三、登錄保存技術之名稱、文化資產之

類別。 

四、認定日期及文號。 

五、認定機關。 

定明主管機關應對文化資產保存技術認

定其保存者授予證書，以及該證書應載明

之事項。 

第七條 主管機關辦理第五條第三款公

告，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名稱及分類。 

定明保存技術登錄及保存者認定公告應

載明事項及辦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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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存技術描述。 

三、保存者之基本資料。 

四、登錄、認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五、公告日期及文號。 

前項公告，應揭示於主管機關公布

欄三十日，並刊登政府公報、新聞紙或

資訊網路。 

第八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

第五條第四款函報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應具備下列資料： 

一、公告資料。 

二、普查表或提報表。 

三、列冊追蹤之基礎資料。 

四、審議前之查證資料或現場訪查紀錄

及其相關文件。 

五、審議會會議紀錄、保存技術及保存

者評估報告及相關文件。 

六、其他相關事項。 

定明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登錄保存

技術及認定其保存者，函報中央主管機關

備查之程序及應備相關資料內容。 

第九條 已登錄之保存技術，無加以保護

需要時，應予廢止；其保存者之認定，

亦同。 

保存者死亡、喪失行為能力、團體

解散或其他特殊情事，無法協助或進行

保存、傳習及活用等工作者，得廢止保

存者。 

保存者有前二項情事者，其榮銜得

予保留。 

一、第一項定明保存技術登錄及保存者認

定之廢止基準。 

二、按文化資產保存技術係以「保存者」

作為該技術之載體，爰於第二項定明

該保存者倘有發生死亡、喪失行為能

力或團體解散等情事，因而無法協助

或進行保存、傳習及活用等工作者，

得由主管機關廢止其認定。 

三、至於保存者之認定行政處分雖經廢

止，惟其為文化資產保存技術之保存

者及因保存、修復文化資產所獲各項

榮譽，不因此而受追回，爰於第三項

定明保存者認定因前二項情事而廢

止時，其榮銜仍得予以保留。 

第十條 保存技術登錄或保存者認定之

廢止或變更，準用登錄或認定程序辦

理。 

定明保存技術登錄及保存者認定之廢止

及變更程序事項。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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